
昆明市网格化综合监督指挥中心
内控执行管理项目固定资产二维码管理  购买计划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实施条例》、《昆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政府采购服务的实施意见》（暂行）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昆明市财政局关于批复2019年部门预算的通知》有关要求，我中心内控执行管理项目（包括委托审计、固定资产实现二维码管理、常年法律顾问）纳入政府购买服务，现将编制固定资产实现二维码管理购买计划如下：
1、 预算资金
固定资产实现二维码管理预算3万元，从内控执行管理项目经费中支出。
2、 工作内容
1.清查盘点现有存放在昆明市网格化综合监督指挥中心固定资产；
2.清查盘点过程对每一实物资产拍照留底；
3.张贴固定资产二维码管理标签；
4.清查盘点结束提供待报废清单；
5.清查结束实现固定资产一卡一物一标签管理；
6.对已报废固定资产按有关文件要求进行处置。
三、承接标准
1. 具有履行服务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具备5家以上固定资产二维码成功案例；
2. 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和组织机构代码证，提供证书正副本复印件；
3. 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
4. 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制度。
四、目标要求
1. 服务方应在我中心认定的固定资产种类和范围基础上进行现场盘点，盘点时做到以账对物和以物对账相结合，做到不漏、不重、不错。认真核查卡片账中记载各项数据与实物是否相符、标签与账物是否相符、标签是否齐全，向甲方提供核查汇总情况。真实、完整地反映甲方的资产存量和管理状况，为加强固定资产监督管理奠定基础。
2. 服务方按照约定时间完成对我中心存放在各部门的固定资产现存状况的确认工作，根据核查结果对资产保管人、存放地点、资产分类名称等字段填写不规范、不完整的部分进行修改补充完善，逐一制作、粘贴二维码标签。
3. 服务方要合理计划和实施固定资产二维码工作，不影响我中心正常业务工作的开展。
4. 服务方负有对在盘点过程中知悉的我中心信息予以保密的责任，不得向任何第三方透露信息。
5. 对需报废资产进行清查整理工作并提供明细清单。
6.对已报废固定资产按相关文件要求进行处置。
五、服务期限
固定资产管理服务至2019年12月31日止。
六、购买方式
根据《昆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政府购买服务的实施意见》（暂行）（昆政办〔2016〕34号）及相关文件要求，该项目拟通过自行采购方式，部门自行组织的采购组织形式来确定承接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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